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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法律制度层面，我国尚未明确制定任何关于计算机单字的法律规范，关于计算机字库的保护制度也不

健全，实践中计算机字体侵权案件又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字库行业的发展。因此，为提高字库行业从

业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字库行业的蓬勃向前，应尽快明确计算机字库及单字的法律地位，完善

计算机字库及单字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具有独创性的计算机字库和单字都是符合我

国著作权法的作品。字库应当以计算机软件作品的形式进行保护，单字应当以美术作品的形式给予保护，

字库及单字在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同时也需要受到合理使用、默示许可、诚信原则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促进司法公正和平等，从根本上减少相关纠纷案件的发生，从而为计算机字库产业发展塑造一个良

好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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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egal system, China has not yet clearly made any protection laws on single font, and the sys-
tem for protecting computer font is also not sound. However, in practice, computer font infringe-
ment cases have repeatedly occurred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uter font indust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workers in th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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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er font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font industry, we 
should clarify the legal status of computer font and single fon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font and single font. According to current legal reg-
ulations, creative computer word font and single font are works that comply with China’s copy-
right law. Computer fonts should be protected as computer software in copyright law, single font 
should be protected as work of art in copyright law, and those protections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fair use, the principle of implied license, and the Bona Fide Doctrin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promote judicial fairness and equality, and fundamental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elated legal dispute, thereby shaping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and market envi-
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uter fo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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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各国的计算机字体字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顺应时代的潮流获得蓬勃发展。然而，

我国的计算机字体字库产业由于非法复制、盗版猖獗等原因，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遭受沉重冲击，陷

入发展低谷。在法律制度层面，我国尚未明确制定任何关于单字的法律规范且在字库的保护方面制度也

不健全，然而实践中计算机字体侵权案件又屡屡发生，案件判决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审判人员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判决结果随着法官个人素养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产生不一致。此外，国外的计算

机字体开发商也大举进军国内市场，对我国本土的字库设计开发公司形成严重的冲击。 
总而言之，我国计算机字库产业发展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只有尽快明确字库软件、单字的法律地

位，完善字库字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提高字库行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字库行业

的蓬勃向前，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汉字文化在新时代下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2. 计算机字库及单字的概念界定 

2.1. 计算机字库、单字的基本概念 

2.1.1. 字库 
学者陶鑫良对字库的定义是“某种字体的字形特征会体现在该字体中的每一个单字上，体现某种字

形特征并且满足国家规定的数量的单字才可以组成某个字体的字库。”[1]按照国家要求，字库必须收录

不少于 6763 个汉字，也就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总局发布的 GB2312 或 GB2312-80 编码，同时需要对

单字的进行“分区”排列及每区内容和次序排列。大部分字库属于 TTE 文件。 
基于此，字库可以被解释为：为了得到可在计算机及相关电子设备的输出装置中显示相关字体字型

而制作的由计算机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2]，属于计算机程序 1。 

Open Access

 

 

1《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13 修订)》。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

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

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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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单字 
单字，实际上就是字库中的某一个字，是字库的实际应用在计算机、网络或者电子设备中表现出来

的单个字符。单字，仅仅表现的是字的形体，而非字的意义或者写法。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使用字库很

少使用整个字库，往往是对一些单字进行多次使用。 

2.2. 计算机字库、单字的法律属性 

2.2.1. 计算机字库的法律属性 
在一些文献研究中，有学者将字库与字库软件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字库是具有相同结构特

征和风格的单个字体的集合，字库软件则是计算机等设备将字体数据化和调用的程序。这种区分是对计

算机字库属性的错误认知，字库在实质上是一种代码化指令序列，我们通过运行代码化指令序列从而在

输出装置中显示相关字体。同时，在以往的司法判决中，也可以看到法官普遍倾向于将字库定义为一种

计算机程序，即著作权法上的软件作品。因此，本文不再对字库的法律属性做过多的赘述，将更多的讨

论置于单字属性的界定上。 

2.2.2. 单字的法律属性 
1) 单字的作品性  
单字能否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主要在于解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单字是否成为著作权法中的作品；

二是单字的独创性能否达到作品的要求。 
a) 单字能够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作品的要求 
首先，思想的表达一般是指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和接受的内容[3]。单字可以被人们的视觉所感知，一般表

现为电子屏幕或印刷文件中的单个字符，属于思想的表达，而非某种抽象的思想，学界在这点上也无争议的。 
其次，单字是包含艺术创造的智力成果。单字的设计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制造”劳动产品的过程，

而是由作者借助计算机这个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先进高效的工具经过精心设计和独立构思创作出来的，从

字稿设计到将其扫描输入计算机，再到数字化拟合和修字等一系列过程都需要设计者做出判断和选择。

因此，单字应当是作者个人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是人类智慧劳动的智力成果。当然也有学者

质疑单字的创作空间或者说创作机会太小，无法具备符合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但笔者认为就如无数

的书法作品一样，计算机字体虽然受到汉字的一般形状结构的限制，但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和灵感已经揭

示，人们亦能在方寸之间设计出风格多变、千姿百态的计算机字体。 
最后，汉字的实用性不应该成为排除单字著作权保护的理由。我们需要明确：单字著作权的保护对

象不是汉字的基本笔画或者传统架构，而是经过创作者精心设计和绘制的字体所展现的“独特外形”。

被视为作品的单字首先功能在于其独特风格的单字外形所带来的审美价值，其次才是表情达意的，如果

使用者没有额外的美感要求，那么完全可以使用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字体，如宋体、隶书、楷体等来表

达自己的意思，进行沟通交流。仅仅因其实用功能或使用目的而否定单字的作品性，剥夺作者的权利，

无疑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 
另外，对于因字库和单字等产品所具有的实用性，而认为其属于工业产品因而无法成为著作权法上

作品的观点。本文亦不赞同。作品与工业产品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概念，而是存在重合部分，即使是大

部分的传统作品，著作权法的本质也是将作品转变为工业产品或者说商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流通[3]。 
b) 单字的独创性辨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 修订)》(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 2，独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 修订)》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

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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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的有无才是决定作品能否受到保护的关键，而非独创性的高低。对于独创性的判断，需要考虑作品

的具体细节，并结合法律原理、行业习惯和产业政策等因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 3，我国

对于独创性的判定标准可以概括为“独立完成”加上“创作性”。“独立完成”指的是作者本人独立创

作完成而非抄袭他人，即“原创性”[4]。“创作性”是指与现有的其他单字设计相比，该字体单字具有

显著的“可识别性”。因此，只要一个单字设计是由作者自己主导创作而非抄袭他人或全然由计算机程

序操作形成，其创作的字体单字拥有与其他字体设计相区别的个性风格，符合最低限度的创作性，那么

该字体单字就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在计算机单字纠纷中还存在一个争议：许多人倾向于肯定字库整体或者说字库字体的独创性，而否

认单字的独创性。如果这样的观点成立，那么只有使用者复制了整个字库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字形才可能

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而复制个别单字的行为将不构成侵权，这样的做法明显是不符合著作权法的逻辑。

在单字字形不具有独创性的情况下，单字集合如何能具有独创性？作为抽象的字形风格特征，字体必须

依附于有形的单字上。 
至于方正诉宝洁案中法官判决提到的“同一字体中的不同单字之间风格统一，认定每个单体构成具有独

创性的作品，导致其相互否认独创性……”的观点，已经有诸多学者进行了批判，主要依据的是“同族作品”

或“系列作品”理论，认为同一创作主体的同一艺术构思之系列美术作品或称“同族美术作品”之间不会相

互否定独创性[1]，并强调字体单字独创性的判断应在不同风格的字体之间展开，而不应在字体内部进行。 
最后，在独创性的判断上，不能简单认为每个字体单字都具有独创性，那些结构简单、笔画较少的

单字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独创性，而结构复杂、笔画繁多的单字更有可能成为符合著作权法的作品。必

须区分对待不同字库的不同字体、同一字体的不同单字。另外，那些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为大众所普遍

使用的字体也不能认为具有独创性。 
2) 单字作为美术作品保护 
根据《实施条例》4，美术作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平面或立体的造型艺术品，二

是以线条、色彩或其他方式为要素，三是主要类型为绘画、书法、雕塑[5]。单字属于以线条构成的平面

造型艺术品，其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精心设计的单字所独有的字形结构、笔画走势和风格体例。单

字虽然不能归属于绘画，书法和雕塑这三类，但可以通过“等”字的兜底性规定被纳入美术作品范围。

再者，著作权法也没有明确将单字排除在美术作品范围[6]。因此，笔者认为有独创性且符合美术作品标

准要求的单字，可以作为美术作品受到保护。回溯目前已有的司法实践，大部分法院也是围绕“单字能

否作为美术作品”的争议进行讨论。 

2.2.3. 计算机字库与单字同时受著作权保护 
随着科技进步，只在字库软件层面的保护已不足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需要，给予单字和字库著作

权双重保护才是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字库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外来资金的合理路径。 
如上所述，具有独创性的字库软件和单字都是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作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出于

对大众利益、善意终端用户等政策性因素的考虑倾向于否定二者的双重保护。然而，司法者完全可以通

过设置合理许可费赔偿标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修正)》(以下简称：《著作权法》)
第二十四条的合理使用原则等方式来减轻或者消除善意终端用户的责任，避免错误地鼓励著作者或开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 号)。第十五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

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具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 
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款：“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

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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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取策略性行为，影响市场运作 5。 
另外，对于许多学者所担忧的“字字付费，家家交钱”问题，当字库出售以后，字库购买者便拥有

字库的非商业使用权利，如记录和传递信息等；而对字库输出的单字进行商业性使用，强调单字的艺术

价值或审美意义，则需要支付合理的费用。 

3. 我国计算机字库及单字著作权司法实践 

3.1. 方正诉宝洁“倩体字”侵权纠纷案 

一审判决承认计算机字库的版权，但认为单个字体无法与其他字体进行对比，因此不具有独创性，

不能认定为作品 6。在二审的时候，法官否决了“宝洁公司复制和发行的行为没有被上诉人认可”这一侵

权要件，从而避开了对“单字是否构成作品”这一关键点的回答 7。虽然二审法官以默示许可为由驳回了

上诉，但从她在随后发表的《计算机字库中单字的著作权保护——兼评“方正诉宝洁”案》一文中可以

发现，芮松艳法官肯定“并非按照一定标准设计而成，有显著的特点并明显不同于已有字形”的单字[7]，
可以构成作品。尽管在文章中，她认为本案涉及的七个字不足以构成作品。 

3.2. 汉仪诉笑巴喜“秀英字体”侵权纠纷案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1) 本案的单字能否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2) 被告对单字的使用行

为是否构成侵权。这与方正诉宝洁一案的争议点相同，但相同的案例产生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8。在这个案

件中，汉仪公司不仅申请了计算机作品的著作权登记，也申请了美术作品的著作权，此为书面设计字体

的著作权登记，然而，问题在于书面设计字体与计算机字体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允许书面设计字体和

字库都得到著作权保护，就很容易产生重叠的侵权行为。 

3.3. 其他字库字体侵权纠纷案 

2003 年北大方正诉潍坊文星等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是我国的首例字库

侵权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是北大方正胜诉。这个案例确立了计算机字库受著作权保护的先例 9。 
叶根友诉无锡肯德基公司案件中，二审法院回避了单字能否受著作权保护的讨论，而是从默示许可

制度、诚信原则等方面切入解决案件纠纷 10。 

3.4. 总结 

梳理过往发生的计算机字库纠纷案件，焦点主要为：第一，计算机字库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以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

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一) 为个人学习、研

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 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 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四) 报纸、期刊、广播

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

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五) 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六)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七) 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八) 图书馆、档案馆、

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九) 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

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十) 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

摄影、录像；(十一) 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

在国内出版发行；(十二) 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十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6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 27047 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 5969 号民事判决书。 
8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宁知民初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书。 
9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初字第 04414 号民事判决书。 
10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 001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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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作品类型受到保护？第二，计算机单字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又是以何种作品类型？第三，计算机字

库、字体能否同时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美术作品双重保护？本文第一章正是围绕上述焦点进行的讨论。 

4. 计算机字库及单字著作权保护的限制 

为维持创作者、使用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除了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合理使

用，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限制。  

4.1. 默示许可制度的限制 

字库作品或单字作品的发表和公布方式往往影响该字库和单字能否无偿使用。只有在著作权人明示

其对作品的权利，没有放弃权利时，该作品才是真正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作者有获得报酬的权利。相反，

如果权利人明确声明放弃其对作品的著作权，则相关权利灭失。 
当权利人没有明确声明放弃或保有对作品的权利，而是采用了默示行为，即将作品发布在网络上且

不采取任何的措施限制他人的下载和使用，也不做任何权利声明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权利

人以默示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其产品。对于那些并非通过互联网网站下载而是从官方购买字库及单字产

品，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权利人的销售行为会使购买者客观上认为权利人不禁止购买者对其承载的知

识产权客体进行特定方式的使用，从而对这一权利行使方式产生合理期待，则上述使用方式应视为经过

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默示许可[7]。 

4.2. 诚信原则和提醒义务的限制 

网络社会下，大部分字库软件都是从网络上下载，而新兴的“互联网思维”就是利用互联网的特征，

用免费软件吸引大量客户，提高自身的知名度，然后用增值或长尾服务实现价值。有些字库软件的权

利人会将产品发布在不同的知名网站上，同时采用不同的发布声明，有的声明表示使用者可以无偿下

载，有的声明则表示保有著作权。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明显违背了民法最基本的原则——诚实信用

原则。 
叶根友诉肯德基的案例是一个违反诚信原则的典例。在该案件中，叶根友先将字库以免费软件的方

式发布，从中获得更大、更高的声誉和影响力，随后又主张不得用于商业目的(见 p. 4310 脚注 10)。该案

法官认为这样的行为明显对公众不公平，有违诚信原则。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免费下载往往意味着后续

的使用行为亦是被允许的，应当是无偿的。 
鉴于当前的互联网环境和公众使用习惯，为平衡字库权利人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在字库和单字著作

权保护的问题上，必须要考虑字库权利人在软件推广和宣传过程中对公众的具体承诺，在用户使用中是

否尽到足够提醒义务[8]。 

5. 结论 

计算机字库及单字是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人类智慧创造之成果，必须得到完善的法律保

护。只有厘清计算机字库与单字的法律属性，给予其相应的立法保护，明确创造者、使用者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真正促进司法公正和平等，根本上减少字库纠纷案件的发生，从而为计

算机字库产业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 
基于上述的讨论，笔者认为计算机字库应当以计算机软件作品的形式获得著作权保护，而字库应当

以美术作品的形式获得著作权保护，并且同时给予字库和单字计算机作品保护与美术作品保护是可能的。

但要注意的是，字库及单字的著作权保护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的合理使

用、默示许可原则和“帝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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